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教師承接計畫案申請表
	計 畫 編 號
	(系統產生，由登錄單位填寫)

	計 畫 類 型
	□政府產學    □企業產學    □其他產學    □教育部案
□政府委訓    □企業委訓    □其他委訓    □人才培育案
□政府其他    □企業其他    □其他

	產學屬性審核
	□雲科大資料庫              □其他

	申請表登入方式
	□研發處產研中心            □申請單位(各院、系、中心助理)

	計 畫 名 稱
	以合約書上之計畫名稱為準

	計畫合作單位
	以合約書上之合作企業單位名稱為準

	計畫起迄日期
	以合約書上日期為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計 畫 經 費
	廠商/政府出資A
	                  元

	
	配合款B
	□有，機構名稱:　　　　 　　　
金額:　    　　（請附核定清單）
□有，本校專案配合款
金額:　　    　 (請附核可簽呈或經財務處同意之預算表)

	
	總經費A+B
	                元，其中包含：

管理費            元(總經費的15%，不含校配款)

	教師參與人數
	         人
	學生參與人數
	         人

	佐 證 文 件
	□合約書壹式 三 份。 □政府部門產學合作之公文(附經費明細表)。

	附   件
	□產學合作計畫書、經費預算表

□若計畫涉及營業秘密，請填參與計畫人員保密同意書
□若計畫涉及土地或建物，請填涉及土地或建物使用檢核表
	備註
	需與系科或專長相關。

	用印(產學合約)
	□是
	申請人簽名
	
	□否
	


	主持人
與共同主持人簽名
	主持人       (分配金額         )           
	簽名
	
	系所主管簽名
	
	績
效
點
數
	

	
	共協同主持人1(分配金額        )
	
	
	
	
	
	

	研究

中心
	
	院長
	
	院長(跨院)
	院長(跨院)

	總務處
	（若有使用本校場地或涉及土地或建物，則需經相關單位簽名，若無，則不需經相關單位簽名。）

	產研
中心
	
	研究發展處
	

	財務處
	
	主官決行

 (小於50萬

由研發長代為決行)
	

	產學申請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將僅作為連絡申請人之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妥善處理並採取資料保護措施，以保障您的個人資料。


計畫書
	計畫名稱


	
	申請人姓名：

職稱：

單位：

	計畫書內容項目包含：

一、工作項目：

二、人力分配：

三、預期成果：




教師承接計畫預算經費表
	計畫名稱
	                                                      

	合作單位
	                                                      

	計畫起迄日期
	                                                      

	計畫主持人
	                  
	單位
	                      

	使用校內場地
（不足請自行增列）
	
	使用期間
	


	
	項目名稱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細項說明
	經費來源

	人事費
	一、主持人費
	   
	        
	      
	        
	          
	    

	
	二、兼任助理
	   
	        
	      
	        
	          
	    

	
	三、專任助理
	   
	        
	      
	        
	          
	    

	
	四、臨時工資
	   
	        
	      
	        
	          
	    

	
	五、研究津貼
	   
	        
	      
	        
	          
	    

	
	六、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七、勞保費、勞退
	   
	        
	      
	        
	          
	    

	
	八、健保費
	   
	        
	      
	        
	          
	    

	小計
	   
	        
	      
	        
	            
	    

	業務費
	一、行政管理費
	   
	        
	      
	        
	          
	    

	
	二、水電費
	   
	        
	      
	        
	          
	    

	
	三、場地費
	   
	        
	      
	        
	          
	    

	
	四、設備使用費
	   
	        
	      
	        
	          
	    

	
	五、儀器設備費
	   
	        
	      
	        
	          
	    

	
	六、營業稅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小計
	   
	        
	      
	        
	          
	    

	
	計畫總經費合計金額
	        
	          
	    


＊經費之編列與執行皆需與計畫業務相關。
＊項目請依計畫需求自行增、減，或請參閱「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產學點作計畫管理要點」第四點。
＊若有學校配合款需分項編列，並請於預算表上區分經費來源，若無則免填。
＊若有使用場地，請依本校總務處之規定編列預算。
計畫主持人簽名：
事務組：

（若有使用本校場地，則需經相關單位簽名，若無，則不需經相關單位簽名。）
財務處核對：
（粗框灰色網底部份由產研填寫）





若合約書需用印，請勾選是，並簽名





列印前請清除本頁所有彩色框之字樣   謝謝!








若有多家廠商可增列。





若管理費低於15%時，請上專簽說明原因。





註：教師承接計畫申請表提交時程管控：請教師於計畫起始日起算3個月內，提出教師承接計畫申請表為原則。


逾期提交處理機制：若跨年度之計畫，申請時已逾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期間，則不得申請產學合作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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